
闽卫人函〔2021〕378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福建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

效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卫健委（局）、人社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

区社会事业局、党工委党群工作部、财政金融局，省卫健委直

属各单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，省中医药

科学院：

现将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

关于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

人发〔2021〕13 号，简称“指导意见”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

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精神，细化完善工作措施。各

地各有关单位要各负其责抓好落实。卫健、人社、财政等部门

要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指导，确保各项保护关心爱护政策措施

落实到位。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加强职业暴

露防护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备。为医务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和休

息条件，保障合理休息休假。对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

医务人员，及时安排带薪休假。完善安防设置、安检设备、创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


— 2 —

造平安诊疗环境，切实保障医务人员权益，使他们持续健康投

入工作。

二、全面落实待遇政策。各级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,合理确

定并动态调整医疗卫生机构薪酬水平，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

内部分配，按规定认真落实好临时性工作补助。要将医务人员

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现实表现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。

各级主管部门要按规定指导用人单位组织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中表现突出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编外医务人员的直接聘用或

专项招聘工作。

三、加强关心关怀，加大职业精神的弘扬。各医疗卫生单

位要建立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医务人员家庭台账信

息，详细记录医务人员及家属的情况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及需要

帮忙协调落实的事项等。要充分发动单位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

等参与服务保障工作，及时帮助医务人员排忧解难。要及时发

现、挖掘一线医务人员先进事迹，并加大宣传力度。在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处置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人才，在评选表彰时要给予

倾斜支持。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福建省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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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件主动公开)


